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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创新理论在数字时代的新发展形态。如何将数字化理论

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有序桥接,成为学界与业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潍柴集团为主要案

例,利用扎根理论方法进行分析归纳,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现存的不同治理机制进行探

索,关注其治理体系的构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四类治

理子体系,即以控制机制为核心的契约子体系、以信任机制为纽带的关系子体系、以效益机

制为抓手的激励子体系和以学习机制为基础的知识子体系;第二,根据功能差异,子体系分

为求稳式治理与求新式治理两类;第三,多种治理形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会形成多种治理模式组合且有主次之分。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的治理内涵,拓展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研究的理论边界,可为企业的治理实践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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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作为新型工具

已深度嵌入各领域既有理论体系,对既有理论

体系进行重构与延伸,并催生出具有数字赋能

特征的新型理论架构。创新作为核心引擎驱动

中国企业持续突破。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出现

与发展是创新形式变革的主要锚点。实际上,

中国企业对创新生态系统的实践与应用已较为

成熟,系统中的创新主体一般会通过协同合作

形成创新力,推动产品迭代,例如,产学研协

同[1]、企业间创新融合[2]等。但数字技术的强

势进入逐渐改变了原有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形

态。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系统中的创新主体逐

渐形成网状结构,主体合作关系不再局限于单

向或者双向,而是呈现发散状,各创新主体从散

落的单一个体逐渐聚集成统一的网络组织,由

此构建了数字化赋能的生态系统[3],随着主体

间的价值共创形式与共创关系逐渐数字化,数

字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形成[4]。

关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理论研究正处于

高速发展阶段,这些研究在不断深挖生态系统



理论的同时,也进行了多层次的理论融合,在技

术、组织及多主体关系之间不断进行深入探索。

但现有研究较多聚焦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如何

构建”与“是什么”等问题,对于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细化层面的关注较少。部分文献对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的定义、模式、路径及形态等进行了探

究[5],但事实上,数字技术给创新生态系统带来

的便利具有两面性,即数字技术在降本增效的

同时也给系统的稳定性等方面带来了挑战。例

如,系统内创新主体的急速增长会带来沉重的

系统负担[6],以及虚拟网络关系使系统的安全

性得不到保障等。因此,如何在保持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同时,维护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的创新活性成了现有研究需要关注的重

点[7]。此外,现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治理的探讨有限,难以支撑治理理论构建。

针对上述研究缺口,本文选取潍柴集团作

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对
案例企业进行横向研究,将研究问题聚焦“企业

如何治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探究上述

问题,本文构建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模型,

基于目的导向,提炼出求新式治理与求稳式治

理两种治理模式,并对两种治理模式进行了细

分与解读。本文对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方面

的研究拓展,可为企业的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1 文献回顾

1.1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成

生态系统理论首次出现于生物学领域,且

一直备受学界关注,经过学者的不断探究,生态

系统理论逐渐与创新理论产生交集,形成创新

生态系统理论[8]。创新生态系统与生物学领域

的生态系统同样遵循多主体协同的底层逻辑,

多主体基于互动关系与共同目标构建系统,共
同的价值主张是保障创新生态系统持续运行及

演变[9],不同之处在于,创新生态系统以创新为

核心导向。现有研究对于创新生态系统内涵的

界定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认为,创新生态

系统是指由核心企业及供需两端的参与者,通
过协同创新实现新价值创造的组织网络,以网

格化关系为主要表现形式[10]。第二类研究观

点与第一类相反,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指有着

相同目标的个体,在“共赢”的引导下构建的创

新关系路径[11],以平等化关系为主要表现形

式。本文认为,创新生态系统是以一个或多个

核心主体为主导,以各类创新主体为助力,依托

核心主体的引领建设作用与创新主体的协同支

撑效应,构建的多方互动、协同共生的创新网络

体系。系统内的各主体可以在适应环境的同

时,实现价值共创及利益共享。数字技术的出

现与发展,使得创新生态系统的形态逐渐发生

改变[4]。数字技术作为新兴的生产工具逐渐嵌

入企业的价值共创和创新活动,重塑了价值共

创的 系 统 逻 辑[12],以 及 创 新 活 动 的 实 施 行

为[13],迫使创新生态系统发生质变。创新生态

系统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逐渐演变为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其核心主体及创新主体依托数字技

术,打造复杂的经济结构网络,各主体作为网络

节点,共同推进创新活动进程并实现价值创

造[14]。在此变化下,创新生态系统在放大原有

特征的同时,产生了新的属性[15],即从最初的

复杂、开放等特征,演变为组织边界模糊化、创
新要素数字化及参与主体虚拟化等新型特

征[16]。这些变化不仅拓展了创新生态系统的

研究边界,使得创新生态系统中的参与主体有

机会打破产业、区域及企业之间的壁垒,实现数

字化价值共创[5],还能够更好地保障企业降本

增效战略的实施。由此,相关研究领域的热点

议题逐渐从“创新生态系统”向“数字创新生态

系统”转变。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下,企
业创新方式日趋多元,价值创造路径持续拓

展[17]。传统企业加速创新基础迭代,以适配产

业变革与组织发展新趋势[18],并在参与主体虚

拟化之后,突破空间及时间限制,推动创新活动

的发展[19]。创新生态系统演变如图1所示。

1.2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

数字技术在激活创新生态系统活力的同

时,也引发了核心主体与创新主体间的新问

题[20]。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是系统中各参与

主体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21]。在引入数字技

术后,创新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及运行架构都

发生了变化,建立虚实交融的数字创新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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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创新生态系统演变

Fig.1 Evolution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统治理体系能够促进系统平稳发展[22]。已有

研究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提供

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受数字技术驱动,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具有多重特性,如主体海量、数据虚

拟、网络关系动态等[23],现有的创新生态系统

治理体系难以满足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需

求。同时,现有关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

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的研究框架还未形

成,亟待从实际案例中探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的治理之道。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

法,深度融合理论推演与实践验证,通过系统梳

理典型案例提炼理论架构,为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治理理论构建提供实证支撑,同时拓展该领

域的研究边界。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选择

扎根理论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通过

逐层归纳得出研究结论[23],有利于聚焦研究主

题。本文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研究法,依次经

历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三个

阶段[24],在这三个阶段的推进过程中,逐步建

立数据层级体系,通过标准化的分析流程与实

施步骤,对资料进行系统性的排列组合[25],充
分挖掘数据背后隐含的因果关系。当理论发展

过程中既没有出现新的见解,也没有出现核心

范畴的新属性,即认为研究已实现理论饱和。

虽然,关于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逐渐增多,

但理论与案例相结合的研究还较为匮乏,无法

有效解答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构建和

运行问题,也难以形成框架模型为企业完善治

理体系提供有效指导。

2.2 案例选取

制造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是富强之基

石,也是企业转型的先行者。制造业已经在数

字化与智能化的道路上深耕多年,具有比较丰

富的行业转型经验与成功素材,对制造业数字

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可以为其向先进制造模式

快速转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选择潍柴集团作

为主要案例,具体有三点原因:第一,进入数字

时代后,潍柴集团积极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创新

生态转型,海外合作机构、国内高校等创新主体

使潍柴集团建立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具有多样

性和可研究性。第二,本文需要成熟的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潍柴集团作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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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建设方面已具

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明确将打造完善的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企业现阶段发展的主要

任务,其成功经验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好的启发

性。第三,研究团队与潍柴集团有着长期的合

作关系,进行调研与资料收集具有便利性。

2.3 数据来源

本文的资料收集与整理工作以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治理体系为主轴,通过不同数据源的三

角验证,保证研究的信效度。数据来源具体有

三种:第一,深度访谈。研究团队通过与研发部、

大数据部、智能制造部等部门管理层进行半结构

化访谈,以及与董事会秘书进行多次面谈,获取

相关资料。第二,现场观察。研究团队通过参观

潍柴集团的展厅与智能化工厂,实地观察企业数

字创新生态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细化流程。第

三,二手资料。研究团队秉持“一切皆为数据”的
原则,对二手资料进行大量收集,例如,与潍柴

集团相关的研究论文、媒体报道、新闻访谈,以
及集团的内部资料等。数据收集情况见表1。

表1 数据收集情况

Tab.1 The
 

situation
 

of
 

data
 

collection

数据来源 数据信息简况

深度访谈

受访人员 访谈方式 访谈次数 访谈总时长/分钟

研发部管理层 面谈 3 90

大数据部管理层 面谈、线上 2 124

智能制造部管理层 面谈、线上 3 180

董事会秘书 面谈 3 60

现场观察 参观潍柴集团展厅3次,参观潍柴集团智能化工厂2次

二手资料 潍柴集团内部资料、公司年报等,与潍柴集团相关的研究论文、媒体报道、新闻访谈等

3 数据编码

3.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表2)是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

标签化处理,通过总结标签内涵,产生下一层次

的相关概念与范畴,并实现资料逐层提炼的编

码方法。具体而言:首先,研究团队在约700个

有效样本资料中筛选涉及数字技术、契约治理、

数字化转型、关系机制、组织转变、激励形式等

内容的语句并进行标签化处理,对于同类型的

标签及相关资料细节进行汇总,直到概念达到

理论饱和,形成138个理论相关标签;其次,研究

团队基于专业术语,对文献、实践资料中析出的

已有概念及新概念进行融合与剔除,得到63个

概念;最后,研究团队通过对资料与概念、范畴

的反复比对和深入剖析,归纳出28个范畴。

3.2 主轴式编码

本文通过对已得范畴的排列组合与提炼剔

除,形成编码所需要的主范畴,同时,通过将范

畴置入“因果条件-现象-行动策略-结果”因
果关系分析模型,识别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

主轴式编码的释义与内涵见表3。

行为规范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合理化运行

的基石,在行为效率化、认知规范化战略的驱使

下,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体系亟待完善。

创新主体和核心主体在创新活动中需要进行信

息、产品、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并在创新行动中

不断建立约束。例如,核心主体通过与供应商

签订数字化合约及制定架构规则,规范供应商

的创新行为,其中,核心主体主导推进规范式管

理体系的落地实施,决定创新活动的方向。随

着规则及合约的持续优化,控制机制得以形成。

上述过程以因果关系串联“行为规范、行为效率

化、认知规范化、数字化合约、平台架构、规范式

管理、控制机制”范畴,构成“契约子体系”主
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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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

Tab.2 Examples
 

of
 

open
 

coding

标签 概念 范畴

a1六西格玛管理方法

a2上下游服务输出

a3过程细化

……

a12潍柴文化认知辐射

a13主动性原则

a14产业链战略导向统一

a15
 

CLICK五步管理法

……

a41三种牢不可破的关系

a42多赢模式

a43国内外企业融合

a44内部协同文化

……

a51优胜劣汰原则

a52竞合原则

a53网状协同

a54独立运营原则

a55数字技术章程制定

……

a89产业链共享

a90科技为本、资本助力

a91动力总成一体化

a92产业链协同

……

a106科技创新奖励机制

a107工人技术革新成果奖

a108精神激励

a109股权激励

……

a118辅助主体意愿

a119黄金知识链

a120文化协同

a121知识需求平台

……

a134无缝衔接体系

a135网状共享模式

a136
 

PDCA管理模式

a137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a138整合高科技资源

A1规范共识(a1,a2)

A2创新流程(a3,a4)

A3行为规则(a5,a6)

A4创新主体统一(a7,a8)

A5创新行为监控(a9,a10)

A6认知统一(a11,a12)

A7核心主体认知(a13,a14)

A8认知导向(a15,a16)
……

A15行为控制(a30,a31)

A16保护知识共享(a32,a33)

A17规范信息传播(a34,a35)

A18关系质量(a36,a37)

A19平台互动(a38,a39,a40)

A20行为默契(a41,a42)
……

A29数字社区(a60,a61,a62,a63)

A30关系协调(a64,a65,a66)

A31核心主体加入(a67,a68)

A32资源组合多样性(a69,a70)

A33多边关系维护(a71,a72)

A34沟通协作平台(a73,a74)
……

A44产品商业化(a96,a97)

A45创新收益(a98,a99)

A46多点管理(a101,a102,a103)

A47资源精益化(a104,a105)

A48奖励创新伙伴(a106,a107,a108)
……

A59组织融合(a129,a130)

A60联结要求(a131,a132)

A61高质量交换(a133,a134)

A62学习催化(a135,a136)

A63知识协同(a137,a138)

C1行为规范(A1,A2,A3)

C2行为效率化(A4,A5)

C3认知规范化(A6,A7,A8)

C4数字化合约(A9,A10,A11)

C5平台架构(A12,A13,A14)

C6规范式管理(A15,A16,A17)

C7控制机制(A18,A19)

C8关系协调(A20,A21,A22)

C9关系长期化(A23,A24,A25)

C10系统分群化(A26,A27)

C11平台规则(A28,A29)

C12社区规范(A30,A31)

C13协调式管理(A32,A33)

C14信任机制(A34,A35)

C15创新能力(A36,A37)

C16分工专业化(A38,A39)

C17创新协同化(A40,A41)

C18数字资源匹配(A42,A43)

C19数字化渠道(A44,A45)

C20精益化管理(A46,A47)

C21效益机制(A48)

C22知识共享(A49,A50)

C23研发联结化(A51,A52)

C24知识转移化(A53,A54)

C25合作伙伴联结(A55,A56)

C26组织间学习(A57,A58,A59)

C27强联结管理(A60,A61)

C28学习机制(A62,A63)

关系协调是一种创新行为方式,也是各主

体在创新活动中实现关系平衡的有效治理方

式。例如,高校、研发中心等创新主体与核心主

体长期处于合作状态,此类创新主体与核心主

体在开展研发活动时应进行合理的关系互动,

以维持关系长期化与系统分群化,进而提升创

新活动效率。核心主体与创新主体依托平台规

则和社区规范开展创新活动,通过协调式管理

维系合作,同时,持续的关系维护与深化最终形

成信任机制。上述过程以因果关系串联“关系

协调、关系长期化、系统分群化、平台规则、社区

规范、协调式管理、信任机制”范畴,构成“关系

子体系”主范畴。

创新能力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发展的关

643 管 理 案 例 研 究 与 评 论 第18卷 



   
 

 
 

 表3 主轴式编码的释义与内涵

Tab.3 The
 

interpretation
 

and
 

connotation
 

of
 

axial
 

coding

主范畴 范畴 释义 内涵

K1契约子体系

(C1,C2,C3,C4,

C5,C6,C7)

C1行为规范 创新主体在系统内的行为限制

C2行为效率化 实现创新效率的提升

C3认知规范化 保障创新主体的规范认知

C4数字化合约 基于数字技术的企业间合约

C5平台架构 数字技术形成的规范平台

C6规范式管理 基于数字技术的行为规范

C7控制机制 通过数字技术实现契约控制

创新个体与核心主体基于数字技术的应用实

现契约化管理。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节
点间的协同合作需要构建系统化的行为规范

体系,以实现行为效率化与认知规范化。主

体间通过数字化合约实现知识产权确权,建
立数字信用,并通过评价体系体现信誉水平;
主体间基于平台架构设计模块化管理体系,
以约束创新个体行为;基于数字技术的多方

参与控制机制,可以保障参与者之间的信息

共享,以及信息共享的安全性,实现对参与主

体的行为约束

K2关系子体系

(C8,C9,C10,C11,

C12,C13,C14)

C8关系协调
创新主体与核心主体间的互动行

为

C9关系长期化 主体间关系的长期维护

C10系统分群化 创新系统内的主体分化

C11平台规则 核心主体制定线上规则

C12社区规范 生态系统内规范重建

C13协调式管理 核心主体进行多元协调

C14信任机制 主体间建立信任关系

创新主体与核心主体通过数字平台的连接特

性,实现多边关系协调与治理。主体间的持

续互动产生关系长期化与系统分群化现象。
顺应此类现象,数字平台作为核心枢纽,为主

体间的资源、信息与数据共享提供基础通道。
数字平台依托核心主体制定的平台规则及社

区规范,为广大创新参与者建立道德与关系

标准,形成较为兼容的主体网络。数字平台

借助协调式管理,推动多边关系协同创新,并
促进主体间信任机制自然衍生

K3激励子体系

(C15,C16,C17,C18,

C19,C20,C21)

C15创新能力 主体所具备的持续创新技能

C16分工专业化 创新模块逐渐分化

C17创新协同化 多层次主体协同创新

C18数字资源匹配 通过核心主体实现资源匹配

C19数字化渠道 主体通过数字渠道实现变现

C20精益化管理 精细化的管理模式

C21效益机制 核心主体建立创新收益分配规则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以实现持续创新为核心目

标,将创新能力作为关键指标,通过关系治

理,激励松散创新个体。在数字技术广泛应

用的情境下,分工专业化和创新协同化成为

创新能力的具体体现。通过数字技术推动创

新主体间资源匹配,以及商业渠道的数字化

改造,提升市场响应速度与产品市场化效率,
是创新主体通过核心主体构建的数字化网络

实现精益化管理并获取创新收益的手段,各
创新主体通过创新收益激励实现持续性创新

K4知识子体系

(C22,C23,C24,C25,

C26,C27,C28)

C22知识共享 数字技术赋能主体学习

C23研发联结化 多主体之间进行研发协同

C24知识转移化 通过平台实现知识分流

C25合作伙伴联结 基于核心主体建立合作网络

C26组织间学习 组织间开展持续学习

C27强联结管理 实现对知识、技术的深度管理

C28学习机制 持续学习与共享机制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是数字化系统的创新形

式,其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知识共享,推动

创新主体间技术融合与持续学习,以达到系

统治理的目的。各主体基于数字技术实现研

发联结及知识转移,在合作伙伴联结的条件

下进行组织间学习,以提升系统发展质量。
在强联结管理机制下,核心主体在系统内构

建持续学习机制,形成知识群体,助力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键,持续的创新能力是系统不断升级的重要手

段,而持续的创新能力主要通过创新意识激励

来实现。分工专业化与创新协同化是提升创新

能力的关键路径。数字资源匹配机制与数字化

渠道变现模式能够推动创新主体分工协作,实

现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巩固。借助数字资源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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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分配和产品的快速数字化推广,创新主体与

核心主体得以获取收益,并进一步驱动创新能

力提升;同时,核心主体通过精益化管理完成与

创新主体的利益交换。通过一系列行为效益机

制,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得以升级。上述过程以

因果关系串联“创新能力、分工专业化、创新协

同化、数字资源匹配、数字化渠道、精益化管理、

效益机制”范畴,构成“激励子体系”主范畴。

持续的知识共享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保持

活性的重要手段,数字创新生态系统通过推动

主体间知识交换与认知迭代,实现研发协同联

结和知识高效转移。创新主体及核心主体在数

字创新生态系统内进行知识共享等创新活动,

为创新方案的落地提供条件。例如,潍柴集团

依托全球研发平台,推动创新主体与其他主体

开展知识共享与协同创新,通过合作伙伴联结

及组织间学习实现知识互动,产生知识耦合效

应,形成新的发展能力。企业依托强联结管理

模式构建知识共享网络,将创新主体转化为网

络节点,通过节点间知识互换与持续学习,形成

稳定的学习机制,为知识传递搭建高效路径。

上述过程以因果关系串联“知识共享、研发联结

化、知识转移化、合作伙伴联结、组织间学习、强
联结管理、学习机制”范畴,构成“知识子体系”

主范畴。主范畴的典范模型示例见表4。

3.3 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图2)是对所得资料及层次范

畴进行进一步归纳分析,通过持续的过程推演

和范畴之间的合理化联结,识别最高层次的核

心范畴,再基于理论与资料的充分互动,得出完

整的理论架构及范畴解释的编码方法。本文通

过对四个主范畴“契约子体系”“关系子体系”

表4 主范畴的典范模型示例

Tab.4 Examples
 

of
 

exemplary
 

models
 

of
 

the
 

main
 

categories

主范畴 治理条件 治理趋势 治理中介 治理形式 治理机制

契约子体系 行为规范 行为效率化、认知规范化 数字化合约、平台架构 规范式管理 控制机制

关系子体系 关系协调 关系长期化、系统分群化 平台规则、社区规范 协调式管理 信任机制

激励子体系 创新能力 分工专业化、创新协同化 数字资源匹配、数字化渠道 精益化管理 效益机制

知识子体系 知识共享 研发联结化、知识转移化 合作伙伴联结、组织间学习 强联结管理 学习机制

图2 选择式编码示例

Fig.2 Examples
 

of
 

selective
 

co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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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子体系”“知识子体系”的进一步凝练,形
成“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体系”这一核心

范畴。

4 讨 论

4.1 理论模型构建

从案例企业实践和已有文献中可知,数字

创新生态系统面临创新过程管控、创新主体与

核心主体间协同、数字资源与渠道合理分配、创
新活性保持等治理难题。在此情境下,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需要建立完备的治理体系以应对系

统转型带来的挑战。为应对挑战和促进系统稳

定发展,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应从“契约子

体系”“关系子体系”“激励子体系”和“知识子体

系”四个维度入手,依据参与主体特性与功能需

求,构建差异化治理体系,即为实现系统稳定发

展的求稳式治理模式和为保持系统创新活性的

求新式治理模式。两种治理模式协同互补,共
同实现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目标。数字创

新生态系统治理体系模型如图3所示。

图3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体系模型

Fig.3 Governance
 

system
 

model
 

of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模型中,“契约子体系”“关系子体系”“激励

子体系”和“知识子体系”并不是互不相交的平

行线,不同子体系的交叉应用才是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持续发展的较优路径。企业可根据其所

处环境与所属行业,选择不同的治理机制以应

对主体间的关系处理问题,并在不断调整与优

化中形成最适合企业当前发展状况的数字创新

生态系统治理体系。另外,系统治理的目标不

仅在于维系主体间关系稳定,还在于推动系统

向更高层级升级发展。

4.2 求稳式治理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根本目的是维持

系统的稳定发展,并有效解决系统内存在的主

体复杂性、创新活动规范性等问题。根据子体

系治理功能不同,本文将“契约子体系”与“关系

子体系”归类于求稳式治理模式,两种子体系协

同作用,实现对创新活动、主体及主体行为的约

束与维护,帮助数字创新生态系统达成稳定发

展目标。

4.2.1 契约子体系:以控制机制为核心

创新主体与核心主体的合作关系始于契约

精神的建立。潍柴集团在业界具有良好的口

碑,在以潍柴集团为核心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中,各创新主体主要通过颠覆传统契约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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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契约,保障合作的顺利开展,数字技术是实

现契约管理的优选工具。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中,核心主体制定的行为规范是创新活动有序

开展的基础。潍柴集团基于统一指导原则,运
用六西格玛管理方法,促进创新主体形成规范

共识,并通过与各创新主体签订合约,明确创新

流程与行为规则,推动系统实现行为效率化与

认知规范化。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知识产

权确权及数字化合约是核心主体关注的重点问

题,潍柴集团依托数字实时监控系统,保障契约

的顺利履行及创新活动的合法化开展,通过搭

建数字平台,实现模块化管理,利用平台架构主

体的唯一性实现规则制定及创新行为监控。潍

柴集团通过规范式管理模式,制定数字创新生

态系统契约履行的预处理机制,统一系统内各

主体的行为模式。至此,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

契约子体系治理路径得以形成(图4)。该路径

以控制机制为核心,以数字契约为根本,旨在提

升系统创新效率,降低参与主体协作风险,推动

各主体深度融入系统。

图4 契约子体系治理路径

Fig.4 The
 

governance
 

path
 

of
 

the
 

contract
 

subsystem

4.2.2 关系子体系:以信任机制为纽带

关系协调是合作创新的主要表现形式,在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由于数字化的特殊性,主

体间可以忽略空间及时间的限制,实现主体虚

拟化。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中创新主体的多样性

与多层次性,需要差异化的治理机制与之动态

适配。潍柴集团作为行业龙头企业,具有较强

的权威性,可通过文化和经验输出维持合作关

系,即当核心主体达到一定规模时,会产生名誉

效应,并与其他主体形成较为和谐的关系网。

潍柴集团一直通过共赢模式和伙伴机制与其他

主体进行交流合作。平台化是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较为明显的特征,数字平台不仅保证了各主

体的关系质量,还为各主体创新活动的开展提

供了场所。潍柴集团通过建立企业文化研究会

与大型创新主体建立合作,以线上平台为主要

基点,进行公司间的互动和关系的维护。关系

协调的目的在于保证创新主体与核心主体之间

实现关系长期化及系统分群化。行为默契、资

源认可度、能力及信誉有助于各主体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实现对资源的合理分配。群体区分

和伙伴选择是系统分群化的主要途径,可以助

力各主体精准定位资源需求与优势供给。潍柴

集团基于平台规则,建立创新主体社区,在社区

内树立典范,形成主体权威性,从情感认同与身

份归属层面,将自身视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海量主体进行积极的

沟通与协作,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依赖的多边

关系,实施集体战略行为,推动创新主体的互补

性创新及多对多合作。核心主体通过关系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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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创新主体积极遵守社区规范,主动维系良

性互动关系。至此,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关系

子体系治理路径得以形成(图5)。该路径以信

任机制为纽带,以关系协调为主要表现形式,旨
在驱动系统稳健运行。

图5 关系子体系治理路径

Fig.5 The
 

governance
 

path
 

of
 

the
 

relationship
 

subsystem

在维持系统稳定的治理子体系中,“契约子

体系”与“关系子体系”的关联程度较高,两者的

主要目的均为维持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稳定

性,为系统内各主体提供稳定、安全的创新环

境。创新主体可根据自身发展需要选择异质性

治理策略。求稳式治理流程如图6所示。

图6 求稳式治理流程

Fig.6 The
 

stability-seeking
 

governance
 

process

4.3 求新式治理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的目的除维护系统

稳定外,还包括激发、保障系统创新活性。创新

主体与创新活动的进阶发展,对系统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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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新要求,求新式治理是保障系统内各主

体创新活性的有效治理模式。“激励子体系”与
“知识子体系”的治理路径能够适应系统的创新

发展,助力主体创新能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形成。

4.3.1 激励子体系:以效益机制为抓手

创新能力是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如何保持创新主体与核心主体的创新

能力是治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目的。分

工专业化可以使企业的专业技术与数字资源得

到充分的匹配,提高企业的专业技术能力;创新

协同化可以通过资源共享和强化交流持续激发

参与者的创新热情,是创新主体进行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例如,潍柴集团通过数字化渠道,弱
化行业与市场边界,使各创新主体的技术及成

果快速实现商业化,进一步增强对各创新主体

的创新激励。此外,潍柴集团还建立了“八院一

中心”,帮助创新主体实现创意的快速变现,激
发创新主体的创新积极性。核心主体通过不同

形式实现精益化管理,促进创新主体保持高水

平创新活力,通过现金奖励或精神激励等方式,

实现多点管理与资源的精益化配置。在激励子

体系治理路径中,“数字化”的核心优势在于快

速响应与即时兑付,数字资源的联动与共享可

以使创新主体获得较为可观的创新收益。至

此,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激励子体系治理路径

得以形成(图7)。该路径以效益机制为抓手,

以激励形式为驱动,旨在提升系统内各主体的

创新能力。

图7 激励子体系治理路径

Fig.7 The
 

governance
 

path
 

of
 

the
 

incentive
 

subsystem

4.3.2 知识子体系:以学习机制为基础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通

过创新主体的不断学习来维持。核心主体对系

统内的知识进行传递与共享,淡化了企业边界,

激发了主体间的共享意愿。核心主体以研发联

结化和知识转移化为行为导向,打造产学研协

同链,促进创新主体进行知识链接,增进创新主

体之间的知识交流,实现知识的有序转移和调

配,并通过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异质性资源融

合促进知识创新。潍柴集团将“互学共进”要求

融入数字平台规则,将监督主体纳入数字平台,

例如,政府组织的监督使创新主体间学习交流

的频率显著增多。在核心主体的推动下,系统

内形成针对知识管理的强联结管理模式,强化

了创新主体间及创新主体与核心主体的学习交

流和知识共享。同时,数字辅助管理工具促进

了高质量的知识产出与交换,知识交流枢纽打

造了无缝对接体系。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可持

续发展能力源于各参与主体学习能力的连续催

化。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网络共享模式应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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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该模式可以借助前沿技术实现知识高效

传递互通与PDCA循环管理,推进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建设。潍柴集团通过在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内建立学习机制,驱动创新主体持续学习,在
维持系统稳定发展的同时持续提高系统质量,

助力企业实现发展目标。至此,数字创新生态

系统的知识子体系治理路径得以形成(图8)。

该路径以学习机制为基础,以知识创新为助力,

旨在提升系统内各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图8 知识子体系治理路径

Fig.8 The
 

governance
 

path
 

of
 

the
 

knowledge
 

subsystem

在求新式治理子体系组合中,由于激励子

体系的普适性较强,其与知识子体系协同发力

既能够激发系统创新能力,又能够夯实系统可

持续发展根基,为系统内主体提供富有活力的

创新环境,维持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创新活性。

因此,创新主体可同时选择两种治理模式。求

新式治理流程如图9所示。

图9 求新式治理流程

Fig.9 The
 

innovation-seeking
 

governance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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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总结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以潍柴集团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为主

要研究对象,探讨了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

治理机制,运用扎根理论剖析资料数据,得到求

稳式治理和求新式治理两种治理模式。其中,

求稳式治理模式由契约子体系和关系子体系构

成,以稳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为治理核心;求新

式治理模式由激励子体系和知识子体系构成,

以激发系统内各主体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为治理核心。两种治理模式相辅相成,共
同参与企业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

5.2 理论贡献

第一,本文初步建立了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治理体系模型,包括求稳式治理和求新式治理

两种治理模式,该模型是对治理理论的拓展与

探索。本文综合已有文献,更为系统地剖析了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组成形式,识别出契约、关
系、激励和知识四类子体系,并对四类子体系进

行了细致的分析与组合,为未来的治理体系研

究提供理论基础。第二,本文将契约子体系与

关系子体系划入求稳式治理模式,在求稳式治

理模式中,创新主体与核心主体的合作关系始

于契约精神的建立,关系协调成为保障创新主

体互动的根本;将激励子体系和知识子体系划

入求新式治理模式,知识子体系作为激励子体

系的补充,为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内各主体创新

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育提供保障。此

外,本文通过因果逻辑对子体系的治理路径进

行了有效识别,对各路径的选择依据进行了理

论补充。第三,原有治理理论多偏向于静态的

治理模式选择[15],本文得出的治理路径,将同

类型的治理子体系置入统一流程,更为详细地

阐释了治理路径的选择依据,多种治理模式并

不是孤立存在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在持续发

展的过程中,会形成较多的治理模式组合且有

主次之分,该研究发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新的

视角与参考。

5.3 实践启示

第一,在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过程中,

契约子体系和关系子体系是进行行为治理与维

系主体间关系的主要手段,二者以数字契约与

数字平台为主要中介,通过规范式管理与协调

式管理使各主体和谐相处,共创、共享稳定系

统。由此可知,求稳式发展是数字创新生态系

统治理的基础。第二,激励子体系和知识子体

系是激发数字创新生态系统创新能力的关键,

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不仅要协调主体间关

系,还要探索系统升级路径,推动其向更高层级

发展。企业可以通过效益机制和学习机制保障

系统的持续发展,如推行奖励政策、打造知识共

享平台等;同时,点燃创新主体的创新发展热

情,培育创新主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可以使系

统在稳定运行的基础上实现持续创新。第三,

各子体系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不同的创新行

为中存在多种机制并存的情况,核心主体通过

数字平台进行规范式管理与协调式管理,基于

资源与技术的充分匹配,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与创新收益,激发各主体的创新热情,依托知识

子体系筑牢创新根基,促进数字创新生态系统

的进阶发展。

5.4 研究局限与展望

第一,本文对各子体系之间的互动并未进

行深入的研究,对子体系之间的配合模式及子

体系在纵向发展过程中的阶段主导性缺乏阐

释。第二,由于研究对象为单一企业,最终得出

的研究结论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三,本文未

在微观层次上考虑不同企业的战略需求。管理

者之间的区别、企业形态的不同等,都会促成不

同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结构及治理导向。未来

研究可构建具有普适性的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

理理论框架,以更多拥有数字创新生态系统的

企业作为研究案例,丰富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治

理相关理论。此外,未来研究可探究不同主体

对治理子体系的差异化需求,解析各行业在多

元场景下对适配治理策略的选择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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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d
 

Innovation
 

-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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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System
 

of
 

the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A
 

Case
 

Study
 

of
 

Weichai
 

Group
XU

 

Hai-qing1
,2,

 

YUN
 

Le-xin3,
 

DONG
 

Xiao-yu3,
 

YANG
 

Chen2

(
 

1.Institute
 

of
 

Marine
 

Develop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2.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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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3.School
 

of
 

Business,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266520,
 

China
 

)

Abstract: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is
 

a
 

new
 

form
 

of
 

the
 

extension
 

of
 

innovation
 

theories
 

in
 

the
 

digital
 

era,
 

and
 

how
 

to
 

bridge
 

digitalization
 

theory
 

with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ory
 

becomes
 

a
 

popular
 

topic
 

in
 

both
 

academic
 

and
 

industrial
 

circles.
 

The
 

article
 

takes
 

Weichai
 

Group
 

as
 

the
 

main
 

case
 

and
 

utilizes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The
 

study
 

explores
 

differ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existing
 

in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s,
 

focuses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ir
 

governance
 

systems,
 

and
 

thus
 

draws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ly,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governance
 

subsystems
 

in
 

the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namely,
 

the
 

contract
 

subsystem
 

with
 

the
 

control
 

mechanism
 

as
 

the
 

core,
 

the
 

relationship
 

subsystem
 

with
 

the
 

trust
 

mechanism
 

as
 

the
 

bond,
 

the
 

incentive
 

subsystem
 

with
 

the
 

benefit
 

mechanism
 

as
 

the
 

key,
 

and
 

the
 

knowledge
 

subsystem
 

based
 

on
 

the
 

learning
 

mechanism.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s,
 

the
 

subsystems
 

ar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stability-seeking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seeking
 

governance.
 

Thirdly,
 

various
 

governance
 

forms
 

do
 

not
 

exist
 

in
 

isolation.
 

Dur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innovation
 

system,
 

multiple
 

combinations
 

of
 

governance
 

models
 

will
 

be
 

formed,
 

and
 

among
 

them,
 

some
 

take
 

the
 

primary
 

role
 

while
 

others
 

are
 

secondary.
 

The
 

research
 

results
 

reveal
 

the
 

governance
 

connotation
 

of
 

digital
 

innovation
 

ecosystem,
 

expand
 

its
 

theoretical
 

boundar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ance
 

implementation
 

of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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